
駐日代表處 2015 年前大事記 

◆日本政府於 1998 年 6 月 8 日起對我國人恢復 72 小時過境免簽證措施，並直接在我護照上加

蓋簽證章。 

◆2000 年 5 月 20 日 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 10 任總統的大典上，日本國會超黨派組織「日華

議員懇談會」和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分別派遣祝賀團前往台北參加，

民主黨並積極展開和執政黨民進黨的交流。 

◆2001 年 5 月 21 日 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簽訂「中日貨品暫准通關證協議」，並於同

年 8 月 1 日正式實施，日本成為第 25 個與中華民國相互實施貨品暫准通關制度的國家。 

◆2001 年 8 月 23 日 自民黨籍眾議員小林興起率領 10 位日本國會議員訪問台灣，成立由 28 位

日本國會議員與 44 位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組成的「日台國會議員友好聯盟」，為兩國國會交流增

加一個管道。 

◆2002 年 8 月 25 日 兼任外務大臣政務官的 36 歲的日本眾議員水野賢一為抗議外務省不准他

以官員身分訪台辭去外務官，是日本年輕國會議員對日本政府在台海兩岸政策的立場開始公開

質疑的極具象徵性的例子。 

◆2005 年 2 月 台海議題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範圍。 

◆2005 年 7 月 台日 15 次漁業談判，雙方同意設立常設機制解決紛爭。 

◆2005 年 9 月 26 日起日本給予台灣民眾赴日免簽證待遇。 

◆2007 年 9 月 台日駕照互相承認措施實施。 

◆2008 年 10 月 擴大實施台日駕照互相承認措施。 

◆2009 年 6 月 發行台日打工渡假簽證。 

◆2009 年 7 月 日本修正出入國管理法，「在留卡」上國籍欄可由原標示「中國」改成「台灣」。 

◆2009 年 12 月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設立札幌分處。 

◆2010 年 4 月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內成立「台北文化中心」。 

◆2010 年 4 月 簽訂 15 項「台日強化交流合作備忘錄」。 

◆2010 年 10 月 台北松山機場與東京羽田機場定期航線開航。 

◆2011 年 3 月 日本國會通過「海外美術品公開促進法案」，使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館文物可來日

展出。 

◆2011 年 7 月 簽訂「支援東日本大震災復興、促進觀光－台日厚重情誼倡議」。 

◆2011 年 9 月 簽訂台日投資協議。 

◆2011 年 11 月 簽訂台日開放天空協議。 

◆2012 年 4 月 簽訂台日專利快速審查備忘錄。 

◆2012 年 4 月 簽訂台日防止洗錢備忘錄。 

◆2013 年 4 月 簽訂台日漁業協定。 

◆2013 年 5 月 「台北 101」與「東京晴空塔」締結台日觀光地標友好。 

◆2013 年 11 月 5 日 簽訂「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台日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合作備忘

錄」、「台日藥物法規合作框架協議」、「台日鐵路交流及合作備忘錄」、「台日海上航機搜索救難

合作協議」五項協議。 



◆2013 年 11 月 28 日 簽訂台日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 

◆2014 年 2 月 締結「玉山與富士山友好協定」。 

◆2014 年 4 月 台鐵「平溪線」日本「鳥海山線」締結姊妹鐵道。 

◆2014 年 6 月 23 日至 9 月 15 日 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 

◆2014 年 10 月 7 日至 11 月 30 日 九州國立博物館展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 

◆2014 年 11 月 20 日 簽訂「台日專利程序上微生物寄存合作備忘錄」、「台日入出境管理事務

情資交換合作備忘錄」、「台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備忘錄」、「台日觀光合作備忘錄」四項協議。 

◆2014 年 12 月 22 日 台鐵宜蘭線及龜山站與日本兵庫縣山陽電氣鐵道及同名龜山站締結姊妹

鐵道。 


